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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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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1992年4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56號公佈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2009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NO.31、NO.88》(註:第三十九條)，自公佈之日起施行【原條文】▲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原條文】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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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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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保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職權，履行代表的義務，發揮代表作用，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照法律規定選舉產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職權，參加行使國家權力。
第3條
　　代表享有下列權利：
　　（一）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參加審議各項議案、報告和其他議題，發表意見；
　　（二）依法聯名提出議案、質詢案、罷免案等；
　　（三）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四）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選舉；
　　（五）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表決；
　　（六）獲得依法執行代表職務所需的資訊和各項保障；
　　（七）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
第4條
　　代表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
　　（二）按時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認真審議各項議案、報告和其他議題，發表意見，做好會議期間的各項工作；
　　（三）積極參加統一組織的視察、專題調研、執法檢查等履職活動；
　　（四）加強履職學習和調查研究，不斷提高執行代表職務的能力；
　　（五）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
　　（六）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廉潔自律，公道正派，勤勉盡責；
　　（七）法律規定的其他義務。
第5條
　　代表依照本法的規定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工作和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活動，都是執行代表職務。
　　國家和社會為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保障。
　　代表不脫離各自的生產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參加閉會期間統一組織的履職活動，應當安排好本人的生產和工作，優先執行代表職務。
第6條
　　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工作_1]第二章　　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工作
第7條
　　代表應當按時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會議的，應當按照規定請假。
　　代表在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前，應當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為會議期間執行代表職務做好準備。
第8條
　　代表參加大會全體會議、代表團全體會議、小組會議，審議列入會議議程的各項議案和報告。
　　代表可以被推選或者受邀請列席主席團會議、專門委員會會議，發表意見。
　　代表應當圍繞會議議題發表意見，遵守議事規則。
第9條
　　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於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範圍內的議案。議案應當有案由、案據和方案。
　　代表依法提出的議案，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
　　列入會議議程的議案，在交付大會表決前，提出議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經主席團同意，會議對該項議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10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
第11條
　　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選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對主席團提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人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的人選，提出意見。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民政府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及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人選，並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員的人選提出意見。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人選，並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員的人選提出意見。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人選，提出意見。
　　代表對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可以另選他人，也可以棄權。
第1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決定國務院組成人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的人選。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表決通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
第13條
　　代表在審議議案和報告時，可以向本級有關國家機關提出詢問。有關國家機關應當派負責人或者負責人員回答詢問。
第14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有權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的質詢案。
　　質詢案應當寫明質詢對象、質詢的問題和內容。
　　質詢案按照主席團的決定由受質詢機關答覆。提出質詢案的代表半數以上對答覆不滿意的，可以要求受質詢機關再作答覆。
第15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組成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罷免案。
　　罷免案應當寫明罷免的理由。
第1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法提議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第17條
　　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表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也可以棄權。
第18條
　　代表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建議、批評和意見應當明確具體，注重反映實際情況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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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受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託，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根據主席團的安排，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第20條
　　代表在閉會期間的活動以集體活動為主，以代表小組活動為基本形式。代表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聽取、反映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意見和要求。
第21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或者下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協助下，可以按照便於組織和開展活動的原則組成代表小組。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參加下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代表小組活動。
第22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安排，對本級或者下級國家機關和有關單位的工作進行視察。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安排，對本級人民政府和有關單位的工作進行視察。
　　代表按前款規定進行視察，可以提出約見本級或者下級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被約見的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或者由他委託的負責人員應當聽取代表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代表可以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根據代表的要求，聯繫安排本級或者上級的代表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
　　代表視察時，可以向被視察單位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但不直接處理問題。
第23條
　　代表根據安排，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開展專題調研。
第24條
　　代表參加視察、專題調研活動形成的報告，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事機構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轉交有關機關、組織。對報告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的研究處理情況應當向代表反饋。
第25條
　　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議臨時召集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第2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應邀列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會議，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的執法檢查和其他活動。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組織的執法檢查和其他活動。
第27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並可以應邀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第28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參加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第29條
　　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建議、批評和意見應當明確具體，注重反映實際情況和問題。
第30條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統一安排，開展調研等活動；組成代表小組，分工聯繫選民，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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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
第32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對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採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經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
　　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受理有關機關依照本條規定提請許可的申請，應當審查是否存在對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進行法律追究，或者對代表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等其他執行職務行為打擊報復的情形，並據此作出決定。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審判、或者被採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執行機關應當立即報告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bookmark: c33]第33條
　　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參加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安排的代表活動，代表所在單位必須給予時間保障。
第34條
　　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執行代表職務，其所在單位按正常出勤對待，享受所在單位的工資和其他待遇。
　　無固定工資收入的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根據實際情況由本級財政給予適當補貼。
第35條
　　代表的活動經費，應當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予以保障，專款專用。
第3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採取多種方式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保持聯繫，擴大代表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活動的參與。
第37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為本行政區域內的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必要的條件。
第38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各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通報工作情況，提供資訊資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權。
第39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有計劃地組織代表參加履職學習，協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職務所需的法律知識和其他專業知識。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參加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的代表履職學習。
第40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和工作機構是代表執行代表職務的集體服務機構，為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服務保障。
第41條
　　為了便於代表執行代表職務，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制發代表證。
第42條
　　有關機關、組織應當認真研究辦理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並自交辦之日起三個月內答覆。涉及面廣、處理難度大的建議、批評和意見，應當自交辦之日起六個月內答覆。
　　有關機關、組織在研究辦理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的過程中，應當與代表聯繫溝通，充分聽取意見。
　　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的辦理情況，應當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報告，並印發下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辦理情況的報告，應當予以公開。
第43條
　　少數民族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時，有關部門應當在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等方面給予必要的幫助和照顧。
第44條
　　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代表的權利，支持代表執行代表職務。
　　有義務協助代表執行代表職務而拒絕履行義務的，有關單位應當予以批評教育，直至給予行政處分。
　　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根據情節，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或者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的處罰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對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進行打擊報復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或者給予行政處分；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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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條
　　代表應當採取多種方式經常聽取人民群眾對代表履職的意見，回答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對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動的詢問，接受監督。
　　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代表應當以多種方式向原選區選民報告履職情況。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當定期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向原選區選民報告履職情況。
第46條
　　代表應當正確處理從事個人職業活動與執行代表職務的關係，不得利用執行代表職務干涉具體司法案件或者招標投標等經濟活動牟取個人利益。
第47條
　　選民或者選舉單位有權依法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出席罷免該代表的會議提出申辯意見，或者書面提出申辯意見。
第48條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暫時停止執行代表職務，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報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正在受偵查、起訴、審判的；
　　（二）被依法判處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沒有附加剝奪政治權利，正在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內消失後，恢復其執行代表職務，但代表資格終止者除外。
第49條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資格終止：
　　（一）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遷出或者調離本行政區域的；
　　（二）辭職被接受的；
　　（三）未經批准兩次不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
　　（四）被罷免的；
　　（五）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
　　（七）喪失行為能力的。
第50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公告。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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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和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
第52條
　　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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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保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職權，履行代表的義務，發揮代表作用，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照法律規定選舉產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職權，參加行使國家權力。
第3條
　　代表享有下列權利：
　　（一）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參加審議各項議案、報告和其他議題，發表意見；
　　（二）依法聯名提出議案、質詢案、罷免案等；
　　（三）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四）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選舉；
　　（五）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表決；
　　（六）獲得依法執行代表職務所需的資訊和各項保障；
　　（七）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
第4條
　　代表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
　　（二）按時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認真審議各項議案、報告和其他議題，發表意見，做好會議期間的各項工作；
　　（三）積極參加統一組織的視察、專題調研、執法檢查等履職活動；
　　（四）加強履職學習和調查研究，不斷提高執行代表職務的能力；
　　（五）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
　　（六）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廉潔自律，公道正派，勤勉盡責；
　　（七）法律規定的其他義務。
第5條
　　代表依照本法的規定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工作和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活動，都是執行代表職務。
　　國家和社會為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保障。
　　代表不脫離各自的生產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參加閉會期間統一組織的履職活動，應當安排好本人的生產和工作，優先執行代表職務。
第6條
　　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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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代表應當按時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會議的，應當按照規定請假。
　　代表在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前，應當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為會議期間執行代表職務做好準備。
第8條
　　代表參加大會全體會議、代表團全體會議、小組會議，審議列入會議議程的各項議案和報告。
　　代表可以被推選或者受邀請列席主席團會議、專門委員會會議，發表意見。
　　代表應當圍繞會議議題發表意見，遵守議事規則。
第9條
　　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於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範圍內的議案。議案應當有案由、案據和方案。
　　代表依法提出的議案，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
　　列入會議議程的議案，在交付大會表決前，提出議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經主席團同意，會議對該項議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10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
第11條
　　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選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對主席團提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人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的人選，提出意見。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民政府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及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人選，並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員的人選提出意見。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人選，並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員的人選提出意見。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人選，提出意見。
　　代表對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可以另選他人，也可以棄權。
第1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決定國務院組成人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的人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表決通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
第13條
　　代表在審議議案和報告時，可以向本級有關國家機關提出詢問。有關國家機關應當派負責人或者負責人員回答詢問。
第14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有權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的質詢案。
　　質詢案應當寫明質詢對象、質詢的問題和內容。
　　質詢案按照主席團的決定由受質詢機關答覆。提出質詢案的代表半數以上對答覆不滿意的，可以要求受質詢機關再作答覆。
第15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組成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和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罷免案。
　　罷免案應當寫明罷免的理由。
第1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法提議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第17條
　　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表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也可以棄權。
第18條
　　代表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建議、批評和意見應當明確具體，注重反映實際情況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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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受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託，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負責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第20條
　　代表在閉會期間的活動以集體活動為主，以代表小組活動為基本形式。代表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聽取、反映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意見和要求。
第21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或者下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協助下，可以按照便於組織和開展活動的原則組成代表小組。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參加下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代表小組活動。
第22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統一安排，對本級或者下級國家機關和有關單位的工作進行視察。
　　代表按前款規定進行視察，可以提出約見本級或者下級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被約見的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或者由他委託的負責人員應當聽取代表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代表可以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要求，聯繫安排本級或者上級的代表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
　　代表視察時，可以向被視察單位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但不直接處理問題。
第23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安排，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開展專題調研。
第24條
　　代表參加視察、專題調研活動形成的報告，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事機構轉交有關機關、組織。對報告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的研究處理情況應當向代表回饋。
第25條
　　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議臨時召集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第2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應邀列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的執法檢查和其他活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應邀列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會議。
第27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並可以應邀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第28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參加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第29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建議、批評和意見應當明確具體，注重反映實際情況和問題。
第30條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統一安排，開展調研等活動；組成代表小組，分工聯繫選民，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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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
第32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對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採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經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
　　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受理有關機關依照本條規定提請許可的申請，應當審查是否存在對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進行法律追究，或者對代表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等其他執行職務行為打擊報復的情形，並據此作出決定。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審判、或者被採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執行機關應當立即報告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bookmark: b33]第33條
　　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參加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安排的代表活動，代表所在單位必須給予時間保障。
第34條
　　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執行代表職務，其所在單位按正常出勤對待，享受所在單位的工資和其他待遇。
　　無固定工資收入的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根據實際情況由本級財政給予適當補貼。
第35條
　　代表的活動經費，應當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予以保障，專款專用。
第3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採取多種方式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保持聯繫，擴大代表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活動的參與。
第37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為本行政區域內的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必要的條件。
第38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各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通報工作情況，提供資訊資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權。
第39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有計劃地組織代表參加履職學習，協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職務所需的法律知識和其他專業知識。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參加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的代表履職學習。
第40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和工作機構是代表執行代表職務的集體服務機構，為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服務保障。
第41條
　　為了便於代表執行代表職務，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制發代表證。
第42條
　　有關機關、組織應當認真研究辦理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並自交辦之日起三個月內答覆。涉及面廣、處理難度大的建議、批評和意見，應當自交辦之日起六個月內答覆。
　　有關機關、組織在研究辦理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的過程中，應當與代表聯繫溝通，充分聽取意見。
　　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的辦理情況，應當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並印發下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第43條
　　少數民族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時，有關部門應當在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等方面給予必要的幫助和照顧。
第44條
　　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代表的權利，支持代表執行代表職務。
　　有義務協助代表執行代表職務而拒絕履行義務的，有關單位應當予以批評教育，直至給予行政處分。
　　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根據情節，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或者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的處罰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對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進行打擊報復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或者給予行政處分；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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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條
　　代表應當採取多種方式經常聽取人民群眾對代表履職的意見，回答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對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動的詢問，接受監督。
　　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代表應當以多種方式向原選區選民報告履職情況。
第46條
　　代表應當正確處理從事個人職業活動與執行代表職務的關係，不得利用執行代表職務干涉具體司法案件或者招標投標等經濟活動牟取個人利益。
第47條
　　選民或者選舉單位有權依法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出席罷免該代表的會議提出申辯意見，或者書面提出申辯意見。
第48條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暫時停止執行代表職務，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報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正在受偵查、起訴、審判的；
　　（二）被依法判處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沒有附加剝奪政治權利，正在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內消失後，恢復其執行代表職務，但代表資格終止者除外。
第49條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資格終止：
　　（一）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遷出或者調離本行政區域的；
　　（二）辭職被接受的；
　　（三）未經批准兩次不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
　　（四）被罷免的；
　　（五）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
　　（七）喪失行為能力的。
第50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公告。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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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和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
第52條
　　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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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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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保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職權，履行代表的義務，發揮代表作用，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照法律規定選舉產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職權，參加行使國家權力。
第3條
　　代表必須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
第4條
　　代表應當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
第5條
　　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有權依法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被罷免的代表有權出席罷免該代表的會議申訴意見或者書面申訴意見。
第6條
　　代表依照本法的規定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工作和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活動，都是執行代表職務。
　　國家和社會為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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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代表應當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依法行使代表的職權。
第8條
　　代表參加大會全體會議、代表團全體會議、小組會議，審議列入大會議程的各項議案和報告。
　　代表可以被推選或者受邀請列席主席團會議、專門委員會會議，發表意見。
第9條
　　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於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範圍內的議案。議案應當有案由、案據和方案。
　　列入會議議程的議案，在交付大會表決前，提出議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經主席團同意，會議對該項議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10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
第11條
　　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選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對主席團提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人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的人選，提出意見。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民政府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及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人選，並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員的人選提出意見。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本級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人選，並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代表依法提出的上述人員的人選提出意見。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人選，提出意見。
　　代表對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可以另選他人，也可以棄權。
第1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決定國務院組成人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的人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表決通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
第13條
　　代表在審議議案和報告時，可以向本級有關國家機關提出詢問。有關國家機關應當派負責人或者負責人員回答詢問。
第14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有權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質詢案。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的質詢案。
　　質詢案應當寫明質詢對象、質詢的問題和內容。
　　質詢案按照主席團的決定由受質詢機關答覆。提出質詢案的代表半數以上對答複不滿意的，可以要求受質詢機關再作答覆。
第15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組成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本級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罷免案。
　　罷免案應當寫明罷免的理由。
第1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依法提議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第17條
　　代表參加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表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也可以棄權。
第18條
　　代表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有關機關、組織必須研究處理並負責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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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受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託，組織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閉會期間的活動。
第20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本級或者下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協助下，可以按照便於組織和開展活動的原則組成代表小組。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參加下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代表小組活動。
第21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統一安排，對本級或者下級國家機關和有關單位的工作進行視察。
　　代表按前款規定進行視察，可以提出約見本級或者下級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
　　被約見的有關國家機關負責人或者由他委託的負責人員應當聽取代表的建議、批評和意見。
　　代表可以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要求，聯繫安排本級或者上級的代表持代表證就地進行視察。
　　代表視察時，可以向被視察單位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但不直接處理問題。
第22條
　　代表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議臨時召集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第23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應邀列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應邀列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會議。
第24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並可以應邀列席原選舉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第25條
　　代表應當採取多種方式經常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回答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對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動的詢問，協助本級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第2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參加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第27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有權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對各方面工作的建議、批評和意見。有關機關、組織必須研究處理並負責答覆。
第28條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分工聯繫選民，依法組成代表小組，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協商本級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代表執行職務的保障][bookmark: _第四章_代表執行職務的保障]第四章　代表執行職務的保障
第29條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
第30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對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採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經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審判、或者被採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執行機關應當立即報告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bookmark: a31]第31條
　　代表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參加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安排的代表活動，代表所在單位必須給予時間保障。
第32條
　　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執行代表職務，其所在單位按正常出勤對待，享受所在單位的工資和其他待遇。
　　無固定工資收入的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根據實際情況由本級財政給予適當補貼。
第33條
　　代表的活動經費，應當列入本級財政預算。
第34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採取多種方式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保持聯繫。
第35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為本行政區域內的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必要的條件。
第36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應當為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提供服務。
第37條
　　為了便於代表執行代表職務，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為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制發代表證。
第38條
　　少數民族代表執行代表職務時，有關部門應當在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等方面給予必要的幫助和照顧。
[bookmark: a39]第39條
　　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代表的權利，支持代表執行代表職務。
　　有義務協助代表執行代表而拒絕履行義務的，有關單位應當予以批評教育，直至給予行政處分。
　　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根據情節，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或者依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的處罰規定處罰；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對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進行打擊報復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或者給予行政處分；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2009年8月27日修正前條文--
　　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代表的權利，支持代表執行代表職務。
　　有義務協助代表執行代表而拒絕履行義務的，有關單位應當予以批評教育，直至給予行政處分。
　　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根據情節，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或者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處罰；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對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進行打擊報復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或者給予行政處分；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停止執行代表職務和代表資格終止][bookmark: _第五章_停止執行代表職務和代表資格終止]第五章　停止執行代表職務和代表資格終止
第40條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暫時停止執行代表職務：
　　（一）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正在受偵查、起訴、審判的；
　　（二）被依法判處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沒有附加剝奪政治權利，正在服刑的。
　　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內消失後，恢復其執行代表職務，但代表資格終止者除外。
第41條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資格終止：
　　（一）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遷出或者調離本行政區域的；
　　（二）辭職被接受的；
　　（三）未經批准兩次不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
　　（四）被罷免的；
　　（五）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
第42條
　　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公告。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予以公告。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附][bookmark: _第六章_附_則]第六章　附　則
第43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和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
第44條
　　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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